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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芜

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特利”或“公司”）持续督

导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金公司及其指定保荐代表人对伯特利 2024 年度期

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情况与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芜湖伯特利

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389 号）核准，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人民币 90,200.00 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期限 6 年。2021 年 6 月 29 日，公司实际

公开发行可转债 902 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认购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90,200.00 万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689.30 万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9,510.7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容诚验字

[2021]230Z0149 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公司聘请了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担任公司此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并履行相应持续督导义务。 

鉴于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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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2024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债”）的相关议案，

根据发行的需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与中金公司签订保荐协议，聘任中金

公司担任 2024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债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荐

机构完成原保荐机构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鉴于公司已与中金公司签订保荐

协议，自该保荐协议签订日起，国泰君安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国泰君

安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中金公司承接。中金公司 2024 年度对公司的募

集资金使用的持续督导责任期间为 2024 年 4 月 29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以

下简称“2024 年度期间”）。 

（二）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 年度，伯特利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3,392.81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累计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含

置换金额）共计人民币 90,526.02 万元，累计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人民币 2,833.66

万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人民币 7.73 万元，汇兑损失人民币 122.87 万元。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687.74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2023 年

12 月修订）》的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芜湖

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

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21 年 7 月 16 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园大道支行及保荐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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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21 年 8 月 25 日，公司与 WBTL DE SALTILLO S. de R.L.de C.V.（以下简

称伯特利墨西哥）、芜湖伯特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芜湖伯特利电子控制系统有

限公司以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及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2 年 7 月 7 日，公司与伯特利墨西哥、BANCO BASE S.A.I.B.M、保荐机

构国泰君安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2 年 8 月 23 日，公司与安徽迪亚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芜湖金桥支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 

2024 年 1 月 12 日，公司与威海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威海伯特利”）、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乳山支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分别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因聘请中金公司作为 2024 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

荐机构，并承接原保荐机构国泰君安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与原保荐机

构国泰君安以及相关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鉴于公司保荐机构的更换，并为进一步规范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及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与存放募集资金的商

业银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

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铁山支行 12630201040026199 1,449.9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乳山支行 1614029019200480394 2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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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浦发银行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支行 80030078801900000791 21.24 

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园大

道支行 
20000201204766600000154 4.1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天门山支行 342006002013000261225 已注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营业部 79430188000423850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

片区支行 
498040100100188347 已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

片区支行 
187262927859 已注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离岸美元账户） 
OSA34289999999301000027

6 

已注销 

BANCO BASE S.A.I.B.M 145580004743235018 已注销 

BANCO BASE S.A.I.B.M 145580004743201026 已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金桥支行 12630201040027403 已注销 

合    计  1,687.7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

民币 90,526.02 万元，具体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的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 2024 年 3 月 26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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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

报，使用最高额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

诺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报告期末，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 0 元人民币。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具体使用情

况详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在 2024 年度期间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

募集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

理的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

告的结论性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伯特利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容

诚专字[2025]230Z0225 号）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伯特利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伯特利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措施及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伯特利 2024 年度期间的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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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对

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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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89,510.7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392.8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420.81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0,526.0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0.52%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

(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4)＝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墨西哥年产 400 万

件轻量化零部件建

设项目 

否 33,561.41 33,561.41 33,561.41 2,515.48 34,512.23 950.82 102.83 2023 年 8 月 -143.58 注 2 否 

年产 5 万吨铸铁汽

车配件及 1 万吨铸

铝汽车配件加工项

目 

是，已部

分变更 
26,840.82 17,420.01 17,420.01 1,356.29 17,151.83 -268.18  98.46  2023 年 7 月 1,584.21 注 4 否 

下一代线控制动系

统（WCBS2.0）研

发项目 

否 2,756.00 2,756.00 2,756.00 -    2,814.00 58.00 102.10 2023 年 6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威海伯特利汽车安

全系统有限公司底

是，为变

更后新增
- 9,420.81 9,420.81  9,210.61  9,210.61 -210.20  97.77  2024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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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结构件轻量化升

级改造项目 

募投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6,352.47 26,352.47 26,352.47 310.43 26,837.35 484.88  101.84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 89,510.70 89,510.70 89,510.70 13,392.81 90,526.02 1,015.32  101.13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年产 5 万吨铸铁汽车配件及 1 万吨铸铝汽车配件加工项目”中涉及募集资金建设部分“新增 4 万吨铸铁汽车配件”

已建设完毕。但是近年来，汽车轻量化通过降低汽车重量以降低燃料消耗水平，已经成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

重要路径，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行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轻量化在提升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降低成本等方面

发挥重要力量，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公司积极顺应行业发展趋势，逐步提升公司各款产品的

轻量化水平，原材料中铸铁件使用比例相应降低。“新增 4 万吨铸铁汽车配件”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现有铸铁

件生产线的产能已可满足公司现阶段生产需求，继续增加铸铁类产品生产能力的经济效益不突出，因此，公司

将“原有 1 万吨汽车配件铸铁件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变更为“威海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底盘结构件轻量

化升级改造项目”。  

上述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8 月 2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

金，置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073.05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且流动性好、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低风险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在决议有效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2023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

确认及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继续使用最高额不超过

30,00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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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

诺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 

2024 年 3 月 26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

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使用最高额不

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

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用于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使

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余额为 0 元人民币。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2025 年 1 月 7 日，公司发布《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威海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底盘结构件轻量化升级改造项目” 已达到预计可使

用状态，现对该项目予以结项。结项后，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全部募投项目均已完成，节余募集

资金（含利息）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由于结余募集资金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可以免于履

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亦无需保荐机构、监事会发表意见。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墨西哥年产 400 万件轻量化零部件建设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的原因系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

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汇兑差异等的净额投资所致。 

注 2：“墨西哥年产 400 万件轻量化零部件建设项目”本年度实现效益-143.58 万元，未能达到预期，主要系一方面伯特利墨西哥公司因试生产周期较

长，使得大规模量产时间有所推迟，从而导致收入规模较预计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人员成本上涨导致费用上升较多所致。2024 年度，该项目的单季度

收入逐渐增加，且盈利能力不断增强，自第三季度开始收入快速增加并实现盈利，募投项目效益持续改善。 

注 3：“年产 5 万吨铸铁汽车配件及 1 万吨铸铝汽车配件加工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系部分合同尚未支付尾款所

致。 

注 4：由于年产 5 万吨铸铁汽车配件及 1 万吨铸铝汽车配件加工项目曾发生变更，因此原测算效益情况已无法与实际效益进行直接比较。公司结合

变更后项目情况重新调整了效益测算相关假设，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调整后该项目预计实现效益为 3,981.44 万元，该项目实际实现效益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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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预计效益，主要系材料成本上涨、人员成本上涨和产品销售结构发生变动所致。 

注 5：“下一代线控制动系统（WCBS2.0）研发项目”为研发项目，故不适用预计效益评价。 

注 6：“威海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底盘结构件轻量化升级改造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系部分合同尚未支付尾

款所致。 

注 7：“威海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底盘结构件轻量化升级改造项目”于 2024 年 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暂无法计算效益情况，也不适用

预计效益评价。 

注 8：“补充流动资金”、“下一代线控制动系统（WCBS2.0）研发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系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存款利

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投资所致。 

注 9：募投项目“墨西哥年产 400 万件轻量化零部件建设项目”、“下一代线控制动系统（WCBS2.0）研发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累计投入金额含

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及理财收益、汇兑损益等，故投入进度超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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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人民币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 

(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威海伯特利汽车安

全系统有限公司底

盘结构件轻量化升

级改造项目 

年产 5 万吨铸铁

汽车配件及 1 万

吨铸铝汽车配件

加工项目 

9,420.81 9,420.81 9,210.61 9,210.61 97.77 2024 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

投项目) 

“年产 5 万吨铸铁汽车配件及 1 万吨铸铝汽车配件加工项目”中涉及募集资金建设部分“新增 4 万吨铸铁汽车配件”已建设完毕。

但是近年来，汽车轻量化通过降低汽车重量以降低燃料消耗水平，已经成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路径，特别是在新能源

汽车行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轻量化在提升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降低成本等方面发挥重要力量，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在此背景下，公司积极顺应行业发展趋势，逐步提升公司各款产品的轻量化水平，原材料中铸铁件使用比例相应降低。“新增

4 万吨铸铁汽车配件”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现有铸铁件生产线的产能已可满足公司现阶段生产需求，继续增加铸铁类产品生

产能力的经济效益不突出，因此，公司将“原有 1 万吨汽车配件铸铁件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变更为“威海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

有限公司底盘结构件轻量化升级改造项目”。  

上述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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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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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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